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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加速辦理藥物樣品贈品管理辦法第2條第3款藥物樣品申請

案件，本署已於官網公告「醫院申請藥品專案使用檢核

表」，各醫療機構於申請時得一併填妥附案送件，請轉知所

屬會員查照。

說明：「醫院申請藥品專案使用檢核表」請至本署網站

(http://www.fda.gov.tw/) 首頁>業務專區>藥品>通關與專

案進口專區>醫院申請藥品專案使用檢核表下載。

正本：台灣醫學中心協會、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、台灣醫院協會
副本：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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